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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通 告

2025年第 1号

关于深圳、中山试行企业电子印章
和标准化连锁企业食品经营许可
资质跨城互认合作的通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深化市场监管全面合作 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》工作任务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，加强深中两地

市场监管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，促进规模化食品经营企业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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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区域高质量发展，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中山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共同商议，决定在深圳、中山试行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跨城

互认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合作，在两地试行企业电子印章

在食品药品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等事项中互认互通以及标准化连

锁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跨城互认合作，现就相关内容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标准化连锁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跨城互认

（一）互认范围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列入深圳、中山两

地标准化连锁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跨城互认名单，并实行名单

动态管理。1.按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

实施细则》规定，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或中山市市场监管局评审

通过，获得连锁食品经营企业便利化许可资质的连锁食品经营企

业。2.按照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持续推进大型食品连锁

经营单位食品经营许可“申请人承诺制”改革的通知》规定，经

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评审通过，获得“申请人承诺制”资质的连锁

食品经营企业。

（二）互认内容。1.标准化连锁企业总部在深中两地任一区

域依法注册并取得相应食品经营许可，可在深中两地跨城设置的

所属门店，跨城对其门店开展统一的采购配送、质量管理、经营

指导，或者品牌管理等规范化管理的活动。企业总部在跨城地不

需再次办理食品经营许可。2.企业在深中两地任一区域新开办实

体门店食品经营许可、实体门店食品经营许可到期延续，适用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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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现场核查。连锁企业实体门店应与总部具有相同的经营模式、

主体业态，申请的经营项目不能超越总部经评审确认的经营项

目。

（三）监管合作。深中两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建立业务对口

联络机制、信息互通协调机制、协调监管机制、协同应急机制、

食品安全联合行动机制、制约管理机制的基础上，强化对辖区标

准化连锁企业监管，严厉打击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，共同维护

跨城经营的食品安全。监管过程中发现“跨城互认”企业隐瞒真

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、发生食物中毒等

食品安全事故的、涉嫌食品安全刑事犯罪的、因违背信用管理规

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，不再适用“跨城互认”。

二、企业电子印章在食品经营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等政务服

务事项中跨城互认

（一）互认事项。食品经营许可（含核发、变更、延续、注

销）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（含新登记、变更登记、停用、注销、

报废）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（含新办、复审、

变更、补证、换证、注销）。

（二）互认方式。根据《电子印章管理办法》，深圳、中山

两地积极构建更高效、便利、可信的营商环境，通过达成中山企

业电子印章平台与深圳平台的互联互通及相互认证，已实现两地

电子印章互信互认。借助于深圳与中山之间建立的电子印章互信

互认机制，两地企业可以更便捷地通过两地电子印章平台完成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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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合同、电子申请书等材料的签署流程。企业在两地办理互认事

项时，可以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电子材料，深中两地工作人员通过

登录对方电子印章平台对企业提交的盖有电子印章的电子材料

进行查验核对，对核验通过的材料认可为有效的申请材料。

特此通告。

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11月 10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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